
被提名經營者的委任通知書 

 

致勞工處處長 

(職業介紹所事務科) 

 

 本公司     (有限公司名稱)       的全體董事現通知貴處下列事項： 

 

    (被提名經營者姓名 [顯示於香港身分證上] 及香港身分證號碼)   為   (有限公司

名稱)   的董事 / 僱員*。 我們同意委任   (被提名經營者姓名)   為  (職業介紹所的

中英文名稱)   的被提名經營者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(簽署及姓名)                (簽署及姓名)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(簽署及姓名)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全體董事簽署及姓名 

(請蓋上公司印章)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或 

 

董事會議記錄 

(有限公司名稱) 

 

董事會議於    (日期)   在    (公司地址)   舉行。 

出席者：  (出席董事姓名)   

主席：與會者選出  (出席會議的其中一位董事姓名) 為是次會議的主席 

法定人數：具法定人數出席會議 

 

委任被提名經營者 

決議委任   (有限公司名稱)    職員 / 董事*  (被委任人士的姓名 [顯示於香港身分證

上]及身分證號碼)  為   (職業介紹所的中英文名稱)   的被提名經營者。 

 

會議結束： 無其他議程，會議宣布結束。 

 

             

   主席簽署及姓名 

 

 (請蓋上公司印章)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 

公司 

印章 

公司 

印章 


